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供应技术规格书
甲方：酒钢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

说明：《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供应技术协议》为酒钢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与合作生产厂家在批量供货前签订的技术协议，技术协议为供货合同的补充内容。乙方所供低温石油改性沥青添加剂（以下简称“添加剂”），需满足《JT/T 1540-2025 低温改性沥青》标准要求，用于甲方低温改性石油沥青（代号LTA-A）的生产制备。
为保证甲方生产使用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的技术质量要求及甲方的经济利益，特拟定《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供应技术协议》。协议中规定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的质量应符合甲方提出的技术质量要求，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供应方应按该协议要求供应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在签订供货合同的同时签订该技术协议，该协议与供货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一、技术质量要求

1.签订供货合同前，供应方应提供包括生产资质证明、具有规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书等在内的厂家资料。

2.供应方必须按国家标准对产品进行检测，并向甲方提供具有规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各种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真实有效。

3.在签订合同签前，供应方应将样品送至甲方，样品应标明产地、类型。

4.甲方试验室按乙方样品进行检测后，如果不能达到甲方的技术要求，可通知乙方重新送样，再次不符合要求将不选用。签订供应合同后，乙方供应的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应与样品一致。

5.试验室按照《低温改性沥青JT/T  1540—2025》进行检验，甲方试验室按标准规定的批量进行复试，对不合格的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不得用于生产。

6.当乙方提供的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出现质量不符合要求，不能保证沥青混凝土质量时，乙方应迅速派管理人员到甲方解决问题，并对由此而产生的沥青混凝土质量问题负责。

7.如果乙方不能对不符合要求的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及时做出调整，甲方有权解除供货合同，乙方应对由此而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8.保证连续供应，质量稳定。

二、技术参数要求 

（一）基本定义

本协议所指添加剂，是能使沥青混合料拌和、摊铺温度比相应热拌沥青混合料降低35℃以上的聚合物类外加剂，需与石油沥青（90号）按规定比例混合形成低温改性石油沥青。

（二）外观要求

产品色泽均匀，常温下为黏稠液体，无异味、无结块。

（三）性能指标

添加剂性能需符合下表规定：

	指标
	技术要求

	密度（20℃）
	实测值，试验方法按GB/T 1033.1中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液体比重瓶法

	闪点（开口）
	＞145℃，试验方法按GB/T 267

	溶解度（%）
	≥99.5，试验方法按《JT/T 1540-2025》附录C

	灰分（%）
	＜0.15，试验方法按《JT/T 1540-2025》附录D

	水分（%）
	＜0.10，试验方法按GB/T 260


（四）成分要求

添加剂由热塑性橡胶、树脂、分散剂、交联剂等材料组成，各成分及性能需保持稳定。

（五）掺量要求

添加剂掺量宜为基质沥青质量的3.5%~6%，乙方需提供最佳掺量试验报告，确保混合后低温改性石油沥青性能符合《JT/T 1540-2025》表2规定。

四、试验方法

（一）添加剂试验

1. 外观：通过目测检测。

2. 密度、闪点、溶解度、灰分、水分试验分别按本协议第三条第三款对应的标准及附录执行。

（二）低温改性石油沥青验证试验
1. 针入度、延度、软化点、闪点、密度、黏度、TFOT沥青薄膜加热试验等，分别按GB/T 4509、GB/T 4508、GB/T 4507、GB/T 267、GB/T 8928、GB/T 11145、GB/T 5304执行。

2. 试验室制备方法按《JT/T 1540-2025》附录B执行，90号石油沥青加热温度为125℃，添加剂加热温度不超过135℃。

五、检验规则

（一）检验分类

1. 型式检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包括新产品试制定型、工艺或原材料重大变化、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差异较大、国家或行业提出要求，检验项目为第三条第三款全部指标。

2. 出厂检验：每批产品均需进行，检验项目同型式检验。

（二）组批与抽样

1. 组批：同一牌号、配方、规格、生产工艺稳定连续生产的添加剂，每批不超过100t，不足100t按一批计。

2. 抽样：材料到场当天由甲方物资人员现场清点数量、验看外观并收集出厂合格证和检验报告，并取样送试验室进行复检。检验取样方法为∶随机从桶中各取等量低温改性沥青添加剂，经混拌均匀后，再从中称取1kg两份，密封好，一份送检，一份封样保存。
（三）判定规则

1. 各项指标均合格，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2. 若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允许重新抽取两份样品复检，全部合格则判定合格，否则不合格。

六、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一）标志

包装上需清晰标注：产品名称、型号、执行标准（JT/T 1540-2025）、商标、净质量、生产单位名称及地址、生产日期、批号、检验合格证。

（二）包装
采用防潮、耐磨、不易破损的罐装或桶装，每批次随货附带使用说明书、检验合格证和检验报告。

（三）运输

1. 采取防潮、防雨、防晒、防污损措施，轻装轻卸，防止挤压，远离火源，确保包装完好。

2. 运输过程中需符合国家危险品运输相关规定（若适用）。

3.乙方负责将材料运至甲方施工区域内任意指定卸车地点. 并负责装运过程中的所有安全问题。

（四）储存

1.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处，避免日光长期照射，远离火源及易燃易爆物质。

2.储存期不宜超过6个月，乙方需在包装上标注保质期。

七、质量保证期
产品质量保证期为自交货之日起12个月，在保证期内，若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甲方生产的低温改性石油沥青性能不达标，乙方需承担返工、换货及相关损失。

八、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 提供明确的采购需求及使用场景信息。

2. 按协议规定进行检验，若对检验结果有异议，需在收货后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

（二）乙方责任

1. 保证所供产品符合本协议及《JT/T 1540-2025》标准要求，提供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2. 配合甲方进行最佳掺量试验，提供技术支持及使用指导。

3. 对不合格产品及时进行退换货处理，承担相关费用。

九、争议解决

数量、外观点验无误后，由试验室取样检验，并及时给物资部门反馈检测结果，如发现质量不符合同约定，乙方应在接到甲方质量异议通知单后 24 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视为乙方认可异议，甲方有权退货，由此发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
双方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其他
1.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双方履行完毕全部义务止。

2.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经由甲乙双方于2025年   月   日通过           方式商定。

4.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就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5.本技术规格书一式二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

6.若乙方不能中标技术规格书自动失效，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协议附质量承诺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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